
附件4
内蒙古自治区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查表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  系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系  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所在盟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填 报 日 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自治区科技厅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编制
二○○九年四月
填  报  说  明
企业应参照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称《认定办法》）、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（国科发火[2008]172号）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[2008]362号）的要求填报。

本表内的所有财务数据须出自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的专项审计报告。

1.企业应如实填报所附各表。要求文字简洁，数据准确、详实。

2.表内栏目不得空缺，无内容时填写 “0”；数据有小数时，按四舍五入取整数填写。

3.“技术领域”是指：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中规定的内容。

“其他领域”是指：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以外的内容。
4.“近3年”是指：申报当年以前的连续3年（不含申报当年）。

5.“企业近1年财务状况”是指：企业申报当年前1个财政年度的财务数据。
6.“销售收入”是指：产品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之和。

7.“总收入”指是：企业全年的生产产品销售收入、技术性收入和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商品的销售收入、其他业务收入、营业收入等各种收入的总和。
8.要求企业注册一年以上，注册时间不足三年的，按实际经营年限计算。
9.盟市“审查意见”：盟市科技、财政、税务、环保管理部门应依据“企业基本情况表”提供的情况和结合各自管辖的业务对企业提出审查意见，并在相应栏目中加盖公章。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主营产品（服务）所属技术领域
	□电子信息技术   □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    □航空航天技术  

□新材料技术     □高技术服务业         □新能源及节能技术

□资源与环境技术 □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□其他领域

	近3年内

获得的自主

知识产权数

(件)
	发明专利
	
	实用新型
	
	外观设计
	

	
	软件著作权
	
	集成电路布图

设计专有权
	

	
	植物新品种
	

	人力资源

情况
	职工总数

（人）
	
	大专以上学历

科技人员数（人）
	

	
	从事研究开发

人员数（人）
	
	留学归国人员数（人）
	

	近3年每年销售收入

（万元）
	第1年
	
	工商登记注册时间
（年 月 日）
	   

	
	第2年
	
	提交材料是否齐全

（是/否）
	

	
	第3年
	
	
	

	近1年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（万元）
	

	近1年总收入（万元）
	

	近3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（万元）
	
	其中：在中国境内

研发费用总额（万元）
	

	管理与研究开发人员

情况

（限400字）
	

	科技成果

转化及

研究开发

管理情况

（限400字）
	


	盟市科技局/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审查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盟市财政局审查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盟市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审查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企业所属环保单位意见：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自治区认定机构意见：

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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